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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實檢討，譬如擴大豬肉之進口量，以因應端午節將至所可能帶動之物價漲幅，減低民眾

之痛苦指數。 

（十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據去年年底公平會宣布，由於蘋果限制電信商

的資費價格、補貼金額，裁罰蘋果 2,000 萬台幣。雖然以保護消費

者為名，但從第一代 iPhone 在台開賣至公平會開罰已經時隔六年

，期間蘋果訂價規定亦非今年才開始，為何公平會挑選此時間點

執行裁罰？開罰至今，台灣電信公司也有因為業者解除制約而將

利潤空間回歸到消費者購買的價格嗎？本席要求當公平會專注於

非民生必須又難以見效的產業時，應該更加關注民生產業，以達

成抑制物價、創造人民幸福的目的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去年年底公平會宣布，由於電信商的資費價格及補貼金額限制等情事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

18 條，裁罰蘋果 2,000 萬台幣，使蘋果成為了三星之後另一個遭公平會重罰的手機大廠。

然而從第一代 iPhone 在台開賣起，時至公平會開罰已過六年以上，公平會選擇此時間點有

何特殊考量？ 

二、iPhone 產品平均毛利率達 30%至 40%以上且在台銷售熱烈，蘋果即使無法控制電信商綁約

價格，只要電信商不依照蘋果的標準做法，蘋果也以用斷貨作為對電信商之軟性威脅；對

電信公司而言，中華電信前年稅後盈餘 410 億元、台灣大哥大 2013 前九個月每股 EPS 達

4.47 元，卻也不見台灣各電信公司因為業者解除制約，將利潤空間回歸到消費者購買的價

格。 

三、依市場競爭機制，產品價格會依供需調整至消費者可接受之價格，但台灣卻少發揮制衡作

用。以油價而言，若中油漲價台塑亦會跟進，年前咖啡聯合漲價之罰款也遭高等法院駁回

，當公平會專注於非民生必需又難見成效的產業時，應該更加關注民生產業，以抑制物價

創造人民幸福。 

（十一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我國人口結構已逐漸朝向高齡化及少子

化之趨勢，未來台灣成為高齡社會，老人居住需求已是政府未

來施政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。我國因少子化現象，導致校園面

臨併校及廢校之命運，造成校舍空間閒置。爰建請將已裁併校

舍及校地，改建為老人住宅之整體社區，以解決在少子化社會

及高齡化社會所衍生出的校舍閒置及老人住宅供給不足之問題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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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我國歷年人口結構，高齡者（65 歲以上）比率逐年上升，幼年人口（0-14 歲）比率則因出

生率下降而逐年降低；102 年底 15-64 歲者計有 1,733 萬 2,510 人占總人口之 74.15%，65 歲

以上者 269 萬 4,406 人占 11.53%，0-14 歲者有 334 萬 6,601 人占 14.32%；65 歲以上老年人

口對 0-14 歲人口之老化指數為 80.51%，呈現逐年增加趨勢。 

二、學校閒置空間是指原有之教育功能消失，或目前使用功能不彰，而閒置無用的空間，起因

多半為少子化現象，因為學生人數降低，校園自然產生空餘教室、閒置校舍甚至是廢校的

現象。然而閒置校舍為公共財產，不該恣意荒廢無用，若能藉由空間改造，利用校園空地

重新整建新建築，彌補老人福利設施不足，必定能提供符合社會需求之設備及公共空間。 

三、目前世界主要國家的老人照護政策，均以「在地老化」為發展方向，認為老人應該在其生

活社區中自然老化，以維持老人自主、自尊、熟悉的生活品質。若能妥善運用社區閒置空

間，建構社區照護制度，讓有照護需求的民眾能延長留在家庭與社區中的時間，保有尊嚴

而獨立自主的生活。 

四、內政部因應台灣高齡化的老人福利產業對策，於 93 年 4 月 26 日正式頒布「促進民間參與

老人住宅建設推動方案」，且擬訂相關配套措施。台灣由於高齡人口比例日益增加，而多

數老年人子女在外地工作，一旦因疾病造成失能，多被迫離開原有的居住生活，將造成高

齡者的不適應，故提供「在地老化」及「社區照顧」的照護系統，剛更為重要。爰此，若

能充分利用多餘的閒置空間，建構一個符合高齡失能者所需之人性化環境，將能有效整合

在地資源，落實「在地老化」的精神。 

（十二）本院陳委員鎮湘，有鑑於 90 年 11 月 14 日總統公布施行「全民

防衛動員準備法」〈以下簡稱「全動法」〉及授權分別訂定發

布 19 項法規命令，已使動員準備與實施具備法源基礎，足以取

代「國家總動員法」及「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」，遂

於 93 年 1 月 7 日明令廢止上開總動員法及懲罰暫行條例。從而

現行法令及相關行政規則，自應配合檢討修正或廢止。但查「

財務罰鍰處理暫行條例」等部分法規及行政規則仍未配合檢討

修正。為期依法行政，行政院允宜通盤檢視尚未配合修正者，

儘速檢討修正或廢止，以符法制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行「財務罰鍰處理暫行條例」第 8 條「違反特種刑法及『國家總動員法』所沒收沒入之

財物變價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得提獎」，其中「國家總動員法」部分，應否檢討修正


